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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落实“管办分开”的原则，推进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和监管体制的改革，尤其是推进公

立医院的去行政化，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之举。健康大部制对于政府职能的再界定和部门

治理的再协调来说是可行之举，但只有在管办分开制度化的框架中，大部制才能发挥积极的作

用。唯有实现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，理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，健康大部制方可实行。任何单纯

弘扬“大部制”的政策建议，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公共管理的变革，而是重回行政机构合并—分立

循环的老路。
关键词:大部制; 管办分开; 医疗供给侧; 去行政化

中图分类号:C916 文献标志码:A 文章编号:1007－9092(2018)02－0066－010

中国政府部门的组织调整，是行政体制改革

中最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。其中，推进“大

部制”，即将原来分散在两个甚至更多政府部门的

职能划归一个部门，并且将这些政府部门中的相

关职能机构合并成一个新的部门，更能引起热议。
在中国政府全力推进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

( 简称“新医改”) 的过程中，医疗领域“九龙治水”
式多部门公共治理格局一直受到诟病，通过“大部

制”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多年来不绝于耳。
2006 年，《中国改革报》记者援引卫生部卫生

经济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室主任石光教授的见解

指出，医疗行政管理涉及到 14 个政府部门，客观

上形成了部门利益分割、相互掣肘、各自为政、缺

乏 协 调 的 局 面。① 推 进 医 疗 卫 生 或 健 康“大 部

制”，②或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健康委员会，③被卫生

部及其咨询专家视为解决多部门协调不力问题的

不二选择。④ 2012 年，卫生部发布了《“健康中国

2020”战略研究报告》，其中提出，人民健康涉及多

个部委，但由于政出多门，既不利于提高工作效

率，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落实。例如，农村妇幼保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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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涉及计划生育、卫生行政、疾病预防控制、教

育、环境等多个部门，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并没有合

作的机制。因此，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

的部门，可考虑逐步合并，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

国家健康委员会，包括卫生、医疗保障、计划生育、
环境保护、体育运动等部门。①

由于牵涉面太广，医疗大部制在中央政府层

面迄今为止尚未变成现实，但在地方政府层级，这

一组织变革动向在 2016 至 2017 年间成为引人瞩

目的潮流。2016 年 7 月 18 日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发布《关于成立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的通

知》( 闽政办〔2016〕117 号) ，宣布成立省医疗保障

管理委员会; ②9 月 28 日，委员会下设的“省医保

办”正式成立，挂靠在省财政厅，独立运作。这一

改革，被许多媒体称为“医改风暴”。福建医保委

及其日常办公机构医保办名义上为医保管理机

构，实则不然，而是一个整合了医疗保险、价格制

定、招标采购等多部门职能的综合治理机构，因

此，被 认 为 是 终 结 了“九 龙 治 水”的 组 织 创 新

之举。③

媒体广泛报道，2017 年 9 月，海南省机构编制

委员会发布文件，将把人社、卫生计生、民政、物价

承担有关医疗保障职责合并，设立海南省医疗保

障管理局，核定行政编制 18 名，从省人社厅连人

带编划转 7 名、省卫生计生委 6 名、省物价局 1 名、
省民政厅 1 名，另新增 3 名。④ 2017 年 10 月 11
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《关于成立 省医

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通知》( 皖政办秘

〔2017〕258 号) ，设立医疗保障委员会，合并发改

委、财政厅、卫计委、人社厅、民政厅、药监局、物价

局、保监局 8 部委的相关职能，并下设医保办。⑤

然而，正如所有的现在改革措施一样，大部制

改革也一向是争议的焦点。争议点有二: 其一，大

部制能否解决跨部门协调不力令人怀疑，⑥这需要

假定，在高行政层次无法协调的跨部门管理转变

为一个低行政层次的部门内跨厅局管理，协调难

题就能迎刃而解; 其二，健康大部制的实质是将所

有涉及医疗的公共管理，从资金筹集、资源配置、
服务提供到要素提供( 药品等) ，统一纳入到集中

化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，⑦但公共管理的变革之道

究竟是否意味着行政化管理的一统天下?⑧ 实际

上，政府内部跨部门协调不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难

题，单靠机构合并形成大部制并不能解决这一问

题，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另行发展相关的

理论和实践，限于篇幅，本文暂且搁置。⑨ 对于本

文来说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部制是否能有助于

克服政府跨部门的协调不力，而在于政府职能的

转型。
毫无疑问，政府职能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

代化的核心，这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共识之一，载

入了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之中。推进政

府职能转型的要害，在于通过“放管服”打通改革

的“经脉”，其要害在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与被管

机构的关系，而被管机构包括公立机构( 事业单

位) 。就新医改而言，政府职能转型的重点在于卫

生行政部门从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者转变为

全行业的监管者，改革的原则在于“管办分开”，让

绝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上下

级行政隶属关系。唯有在落实“管办分开”的前提

下，健康大部制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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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下，成为医疗供给侧改革的组织保障。相反，没

有“管办分开”的“大部制”改革，意味着国家治理

体系重走再行政化的老路，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

“一统就死”的泥潭之中。
中国新医改的目标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

度。其中，通过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走向全

民医保，实现人人有病能医的目标，是打开医疗卫

生事业社会公益性大门的一把钥匙。① 走向全民

医保的需求侧改革早在 2007 年就已经起步，在既

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( 以下简称“城镇职工

医保”) 和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( 以 下 简 称“新 农

合”) 的基础上新设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( 以

下简称“城镇居民医保”) ，形成了社会医疗保险体

系，并在 2012 年基本上实现了人口全覆盖。② 随

着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和支付水平的提高，民众看

病治病的经济风险得到了一定的分摊，“看病贵”
的问题有所缓解。

然而，要解决“看病难”的问题，还必须在医疗

“供给侧改革”上下功夫。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

去行政化。中国绝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医疗机

构( 尤其是医院) 都是公立的，其中绝大多数又隶

属于卫生行政部门，形成了等级化、行政化的事业

单位体制。然而，政府拨款在这些公立医院的运

营费用中仅占很小的比重。政府既办又管，但是

却办不了、管不好。公立医院名义上是法人，但法

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。
由于行政化的体制，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行

政管理和监管体系无法理顺。由于管办不分，在

很多情况下，行政管理代替了监管，导致行政管理

者往往对行政下属的违规行为采取隐瞒、包庇以

及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施政态度。由于管办不

分，卫生行政部门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全行业的监

管者。
最后，还是由于管办不分，医疗卫生事业行政

管理体系支离破碎。多部门治理的格局固然能造

就一定的制衡，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导致政策制

定与实施的相互掣肘，对医疗卫生事业造成了诸

多不利的影响。
早在 2007 年 10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

报告中，“管办分开”就被列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

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，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

共管理变革指明了出路。2009 年 3 月，作为“四分

开原则”之一，“管办分开”又载入了新医改方案，

即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

的意见》，并明确提出要“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

地位”，“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”，同时还

要“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，适度降低公立

医院比重，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、
共同发展的格局”。③ 这显示，在国家医疗政策的

层面，法人化与民营化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并辔

之举。
2013 年 11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

会决定，即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

问题的决定》明确提出“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

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”，“建立事业单位法人

治理结构，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

会组织”，并重申“社会资本”可以“多种形式参与

公立医院改制重组”，④从而将公立医院法人化和

民营化改革纳入到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总体

框架之中。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，十八届三

中全会必将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

碑。但是，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成为中国改革史

上的一个里程碑，取决于去行政化能否落实在医

疗、教育、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实践之中。

一、走向去行政化:

健全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

公立医院表面上看趋向市场化，实则依然是

高度行政化。在组织上，大多数公立医院是卫生

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。截止到 2015 年底，中国共

有 27587 家医院，其中公立医院 13069 家; 在这些

公立医院中，政府办医院 9651 家，其中 8597 家系

卫生行政部门所属，占政府办医院的 89. 1%，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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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医院的 65. 8%。①

落实“管办分开”原则的第一要务就是行政脱

钩，即让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

关系，建立和健全其法人治理结构。这就是去行

政化的要义。目前，公立医院依然处于高度行政

化的事业单位旧体制中，但在运行上又处在市场

化状态，即一方面其运营高度依赖于市场营收，而

另一方面其运营决策和行为受到多方、多重行政

力量的主宰，其所处的市场环境( 尤其是价格体

系) 也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。② 行政化与市场化

的怪异组合，即行政型市场化，严重扭曲了公立医

院的行为，致使它们一方面社会公益性淡化，另一

方面又缺乏正常发展壮大的市场空间。
行政化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遗产之

一。事业单位由国家办、国家管。在实行计划体

制的国家，事业单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，而

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基本上不存在。从财务的角度

来看，每一个事业单位都是其所隶属行政系统中

的一个预算单位。因此，国际文献常常把苏联、东
欧、亚洲等计划体制中诸如大学、医院、剧院、博物

馆之类的公立机构称为“预算单位”( budgetary u-
nits) 。③

在市场经济体系中，同样存在公立机构，但大

多数物品或服务，可以通过营利性组织或非营利

性( 慈善) 组织来提供，而在市场失灵和社会( 慈

善) 失灵之时才由政府出面组建公立机构直接提

供物品或服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哪怕是存在市场

失灵和社会失灵，哪怕政府干预在此有了正当的

理据，也不一定必然要求政府直接提供服务。在

市场经济体系中，政府可以以多种身份，例如保险

者、购买者、雇佣者、赞助者、调控者、信贷者、担保

者、规划者、监管者甚至道德劝说者的角色，参与

到市场活动之中。④ 就医疗服务而言，除了直接提

供之外，政府扮演保险者和监管者的角色更为恰

当，也更为紧迫。将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式分

开，尤其是把政府提供和政府购买分开，是公共管

理改革的基本思路之一。⑤ 可以说，更多地推进政

府购买，减少政府直接提供，是全球性公共管理变

革的大趋势之一。
再退一步说，哪怕政府直接提供是必要的，公

立机构也没有必要采用等级化、行政化的事业单

位体系。事实上，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体

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公立机构，大多数公立组织均

具有较大的自主性，有些走向了法人化。在组织

和治理结构上，法人化的公立机构同民办非营利

性组织没有多大区别，只不过前者的出资者以及

相应的政府理事来自公共部门而已。⑥ 相应地，世

界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都有公立医院，而

且公立医院在医疗供给侧都占据重要的地位，但

在其公立医院的组织和制度结构中，行政化模式

固然存在，但却并非主流。公立医院的组织和制

度模式固然呈现多样化，但其共同特征在于公立

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，仅有

个别例外。⑦

公立医院的存在及其在医疗供给侧占据重要

甚至主宰性地位，这一点并非中国特色，而中国的

特色在于公立医院在高度行政化的事业单位体系

中组织起来。由于等级化、行政化的组织特色，中

国的事业单位体制弊端重重，其改革正成为中国

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重点之一，公立医院的改革

自然不能例外。公立医院全球性改革之路无非三

条，即自主化、法人化和民营化。⑧ 一言以蔽之，走

上有管理的市场化。坚持管办分开的新医改原

则，推动事业单位走向去行政化，落实事业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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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法人地位，让它们同相应的民营机构在平等

的环境中开展竞争，正是中国医疗供给侧的改革

之道。①

实际上，中国的公立医院已经走上了自主化

之路。但是，这一改革是被动的、不充分的、不彻

底的，在自主化的道路上也没有走上正轨。政府

以行政管理( 例如高频密的检查以及各式各样的

审批) 的方式，对公立医院的重要决策进行干预。
于是，各种公立医院一方面在市场上追逐利润，在

行为上已成为一个以创收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

体，②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其在医疗供给侧的垄断

地位汲取各种公共资源。政府一方面紧紧抓住各

种权力( 尤其是人事权、定价权) 不放，试图对公立

医院的运营严加管控，但另一方面对于如何促进

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却一筹莫展。③

新医改的“管办分开”原则，意味着让包括公

立医院在内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同各级卫生行政

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，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。
在实施行政脱钩之后，公立医院不再拥有行政级

别，只有大小之分，专科与综合之分，有名无名之

分。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也不再是干部或公务员，

而转变为职业经理人。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其管

理者，都不应再有行政级别。这也是医疗卫生领

域有识之士的呼声。例如，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

周生来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都呼吁公立医院改

革要走去行政化之路，至少要从取消公立医院行

政级别开始。④ 但去行政化呼声在医疗卫生界，尤

其是在卫生行政部门之内，真可谓空谷足音。
“行政脱钩”之改革，乍看起来非常超前，非常

不合国情。但其实不然。实际上，早在 2000 年前

后，国家就推动全民所有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

与司法行政部门实行脱钩改制。行政脱钩之后，

各类律师事务所取得了飞速发展，而司法部对法

律咨询服务业的监管，非但没有削弱，反而有所加

强。⑤ 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司法领域能够取得行

政脱钩改革的成功，医疗领域的行政脱钩为什么

就不合国情呢?
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医疗领域，直到 2017
年为止，“管办分开”的讨论和实践，还依然停留在

将公立医院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原来的政府机构分

离到另一个政府机构( 或准政府机构) 中去。不少

地方建立了诸如“医院管理局”、“医院管理中心”
或“医院管理集团”之类的机构，成为公立医院的

上级行政主管，但这类机构大多隶属于各地卫生

行政部门。医院管理局的设立是对香港医管局的

模仿，与香港医管局的法人化模式不同，⑥内地医

管局是行政化的。例如，北京新组建的医院管理

局为市卫生局下的“二级局”但拥有正局级行政级

别。这种“管办分开不分家”的行政变革，只是让

公立医院的行政上级从原来的“爸爸”转变为“叔

叔”，显然并没有解决以往行政化体系中固有问

题。而且，两个行政管理者的并存，给公立医院带

来的不是治理变革，而是治理混乱。
从世界范围看，各国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模

式可以分为两大类: 一类是“管办合一”模式，即政

府采取行政化模式直接管理公立医院; 另一类是

“管办分开”模式，政府采取法人化模式⑦，利用市

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来管理公立医院。
“管办分开”模式或公立医院法人化的核心是

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。在

行政脱钩之后，所有公立医院均建立法人治理结

构。实际上，在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领

域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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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就是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，①现在正成

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。② 理事会

是法人治理的核心，由医院的所有重要利益相关

者代表( 包括投资方、医务人员、消费者或公众等)

组成。由于公立医院为政府所建，因此政府有必

要组建一个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的专门机构，即

俗称的“医疗国资委”，承担公立医院的所有者职

能，代表出资者选派“政府理事”，参与公立医院的

法人治理。
医院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院长，由医院理事会

选聘并且向理事会负责。医院管理者不再是干

部，而是职业经理人，他们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，

其年薪由医院理事会决定。与此同时，医务人员

成为自由职业者，医院对所有医务人员实现劳动

合同制。一旦受聘，他们要么是医院的全职雇员，

要么成为兼职员工。在医疗领域长期难以撼动的

编制制度，早已不再适应这个领域公共治理创新

的新形势。去编制化势在必行了。可是，尽管学

界有“取消编制、解放医生”的呼声，③但行政化的

编制管理到底应该强化还是弱化甚至取消，在很

长一段时间内，既未形成新医改的热点，也从未在

各级政府的决策层有过定论。直到 2016 年，去编

制化首次纳入到中央政府的医改议程之中。然

而，由于在在编人员当中遭遇普遍反对，且编制制

度又同财政投入、社会保障、职称评定、薪酬待遇

等多种体制因素纠缠在一起，去编制化改革阻力

重重。④

公立医院走向法人化，才能为其发展壮大创

造良好的制度环境。公立医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

况确定适宜的市场定位。某些公立医院或许会选

择集团化的发展道路，在全国各地发展出连锁型

的品牌综合医院。另一些医院或许会选择纵向一

体化模式，将其门诊部下沉到社区，或者与既有的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一体化，建立医联体，践行

整合医疗( integrated medicine) 的新业态。⑤ 还有

一些医院或许会向专科发展，以独有的医术来竞

争转诊病人。少数医院或许还会同医疗保险机构

整合起来，借鉴美国“管理型保健”( managed care)

的模式，为民众提供从医疗保险、健康促进到医疗

服务等一揽子服务。
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市场竞争的产物。市场竞

争的结果，也许是多种组织模式的并存，从而为老

百姓寻求不同类别、不同层次、不同档次的多样化

医疗服务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。锐意进取的

医务工作者，也能拥有更为宽广的个人职业生涯

空间。

二、确立监管者的中立性:

医药卫生监管体制的重构

“管办分开”的实施，或者说去行政化的推进，

不仅能推动公立医院的健全发展，而且还将为医

疗卫生监管体系的改革铺平道路。
只要全民医保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医疗筹资

和支付的角色，人人有病能医的社会公益性目标

就可以实现，在此前提下，医疗供给侧完全可以走

向市场化。在一个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中，政

府必须扮演好一个重要角色，即监管者，主要监管

医疗服务－药品的市场准入和医疗服务－药品的质

量控制。按照目前的体制，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

扮演好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者的角色，症结就在

于“管办不分”。
建立健全医药监管体系，需要针对如下两大

问题 下 一 番 功 夫: ( 1 ) 谁 是 监 管 者? ( 2 ) 监 管

什么?

医药监管体制的改革，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监

管机构的重建，而不是众多关于监管模式和手段

的具体建议，例如加强信息披露之类。这类建议

不可谓不正确，但纯属技术性枝节。不在组织和

制度的根本上取得突破，技术进步并不能带来监

管体系的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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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监管者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子问题:

首先要明确监管的性质; 其次，要确定谁来担任监

管者?

很多人把一切能对医疗机构施加控制的行为

都视为监管，从而把行管( 行政管理) 与监管混同

起来。行管乃是在同一个行政体系内部上级对下

级所管辖事务的干预，监管则是独立的监管者基

于一定的游戏规则对违规行为予以惩罚的行为。
监管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大不相同，监管者与被监

管者没有行政上下级的关系。例如，在体育运动

中，运动员与教练员以及领队的关系是管理关系，

而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则是监管关系，而各类

技术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等则扮演着监管监管者

的职责。很显然，监管者作为第三方的中立性，亦

即监管者不能与被监管者有任何关系，这是监管

成功的必要条件(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) ，①否则便

是对公平公正的公然违背，也是监管失灵的渊薮。
然而，在中国，由于“管办不分”，作为监管者

的卫生行政部门并不是以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裁判

的角色，因此在一些违规事件发生之后，卫生行政

部门对于下属机构采取隐瞒的做法。在处理医患

纠纷的过程中，不仅监管失灵的情形比比皆是，②

而卫生行政部门还屡屡从超然的第三方转变成当

事的一方，从而承受社会舆论的极大压力，甚至成

为公众对政府不满的导火索。③

在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中，政府作为监

管者和行管者的身份和职能常常混杂，这是各个

领域监管体制混乱以及监管效果不佳的根源。就

医疗领域而言，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卫生行政部

门与大多数公立医院存在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。
监管者和行政管理者不分，必然导致监管失灵，具

体表现有两个方面: 一是卫生行政部门对下级直

属机构的错误行为有可能采取隐瞒和包庇的立

场，即便有所处罚，处罚的大棒也常常会“高高举

起、轻轻放下”; 二是卫生行政部门对于非直属机

构的错误行为极有可能监管不力。对于非卫生行

政部门下属的公立医院，在出现医患纠纷时，监管

要么不到位，要么出现多头监管，必须由卫生行政

部门与涉事医院的行政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，方

能进行监管与问责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医疗监管者

到底是谁，这本身就成了问题。这些问题在 2016
年的“魏则西事件”中凸显出来。④

因此，监管者必须同行政管理者分开。要做

到这一点，必须实行管办分开。让医疗机构与卫

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上下级关系，才能为监管机

构的重建铺平道路。卫生行政部门应该从某些公

立医院的主管者或者主办者，转型成为医疗全行

业的监管者。实际上，如果一些公立医院依然与

卫生行政部门保持行政上下级关系，那么医疗全

行业监管的属地化也就不可能落实。试想，一个

部级医院处在某城市的某一个区，这个城市或这

个区的卫生局如何对这家医院有效监管呢?

医疗领域中诸多具体而专业事务的监管机构

也可以是民间组织( 例如专业协会) ，即形成专业

主宰( professional dominance) ⑤或自我监管( self－
regulation) ⑥的格局。实际上，在很多发达国家和

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，民办的医学会或者医师

协会在医疗服务的市场准入和质量控制方面扮演

重要的角色。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。在目前民间

协会组织发展不力的大格局下，政府行政部门扮

演主要的监管角色依然是必要的。但从长远来

看，监管应该逐渐转型为一种独立的公共服务。
推进政事分开，让监管机构与行政部门脱钩，成为

独立的公立法人，同时政府将一部分监管责任从

行政部门转移到协会组织，都应该成为国家治理

体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。
明确了谁是监管者之后，下一个重要问题就

是监管职能的确定和划分。限于篇幅，本文对此

问题暂且按下，另待他文详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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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国家健康委员会:

政府行政管理与监管体系的整合

在管办分开得到落实的前提下，卫生行政部

门应该、必须、能够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政策

制定者以及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全行业监管者，

因此医疗卫生行政体系的整合可以提上议事日

程，“健康大部制”可以成为一个选项，而“健康大

部制”的可能的组织形式就是国家健康委员会。
国家健康委员会应该行使的职能，分述如下:

第一，公共卫生服务的筹资、提供和监管。
在整合爱国卫生委员会的前提下，国家健康

委员会负责全国公共卫生服务的筹资、提供和监

管。公共卫生服务的筹资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

财政拨款，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公共卫生服务筹资

制度化的重要内容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配套资金

的方式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公共卫生领域。国家

健康委员会可以通过规划组织力争实现公共卫生

服务提供的均等化，让不同地区的国民都能享受

到大体同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
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在所有制上可以多样

化，不应该限于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”。只要民

间资本愿意投入，政府不但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

必要加以阻止，而且应该加以鼓励。当然，在市场

与社会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的地方，兴办专门的

公立机构，政府责无旁贷。无论服务提供者的组

织形式如何，政府都应改变既有行政化的事业费

拨款模式，转而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促使

各类服务提供者竞争公共卫生服务的政府合同。
简言之，重构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家、市场和社会的

关系，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一项内容。①

第二，医疗健康服务市场的监管。
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准入的工作主要有两项:

一是医师、护士和药剂师执业资格的审订，国家健

康委员会可以负责制定游戏规则，而把执业资格

认定的工作委托给有关的专业协会来行使，这也

是国际上的惯例; 二是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，其中

最为重要的是设立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游戏规则，

允许甚至鼓励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。
第三，药品、器械、耗材市场的监管。
类似于医疗健康服务市场的监管，要素投入

的市场准入与质量控制是基本的监管职能。目

前，药品监管的职责归属于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

管理局，该政府部门可以纳入未来的国家健康委

员会。目前不大清楚的是器械－耗材的监管职能

归属，有关的职能分散在卫计委、商务部和国家质

量监督管理局。这样的体制容易造成监管职能划

分不明确、跨部门协调不畅和问责制运行不力的

问题，最终诱发监管失灵。
第四，医疗服务的筹资与付费。
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管理并

监管医疗保障体系。目前，主要负责医保支付职

能的医保经办机构都是行政化的。但实际上，医

疗保险付费的职能完全可以通过独立的、专业化

的、法人化的公立经办机构来行使，国家健康委员

会行使监管的职能。换言之，在医疗保险经办机

构与政府之间，也要实行管办分开。政府对医疗

保险经办机构的监管重点在于确保基本医疗保障

待遇水平和结构的均等化，维护参保者的利益。
在此基础上，国家健康委员会可以制定各种政策

和制度，推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开展“有管理

的竞争”，②也鼓励公立和民营医疗保险机构之间

的合作伙伴关系。③

就国家健康委员会的上述四项职能，前三点

没有多大争议，最具有争议性的是第四点，即“大

健康部”是否应该主管医疗保险。
2008 年的“两会”曾拉开了走向“健康大部

制”的序幕。但在当时，有很多人为新的大部制感

到惋惜，也有人感到庆幸。惋惜和庆幸的焦点都

在于医保部门的行政归属。惋惜者和庆幸者就此

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。
惋惜者认为，医保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分开

是没有必要的，而医保部门实际上缺乏购买医疗－
医药服务的专业能力。例如，无论是按人头付费

还是按病种付费，都需要涉及医疗卫生统计和处

方的专门研究，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付费标准，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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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成软件，而这些恰恰是我国既有医保机构力

所不逮的。在这些人看来，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，

公立医疗保险在行政上都直接由卫生行政部门管

辖，而且很多国家的卫生与社会保障同属一个部

门，因此中国理应与国际接轨，将医疗保险和医疗

服务纳入一个政府部门管理，即所谓“一手托两

家”。①

庆幸者认为，除了新农合之外，公立医疗保险

机构没有隶属于卫生部，实属大部制改革中的万

幸。因为一旦付费者与行政管理者合一，那么医

疗服务领域中卫生部门直属机构将会获取更多的

医保付费，其垄断地位还会继续加强，医疗服务体

系走向多元化的前景黯淡。② 2015 至 2016 年间，

在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一体化的进程中，

将医疗保险的行政管理纳入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

围的主张再次引发争议，反对这一主张的学者坚

持认为医疗服务付费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应该

分开。③

然而，提出“一手托两家”的人士大多有意无

意地忽略“管办分开”这一国际之轨，反对“一手托

两家”的人士也没有清楚地阐明去行政化与大部

制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在绝大多数国家，并不存在类

似于中国事业单位这样等级化、行政化的公立组

织体系，其各种公立机构，包括公立医院，均有完

善的法人治理结构。④ 脱离管办不分的中国背景

而谈论“卫生大部制”或“健康大部制”的国际之

轨，最终会将中国导向歧途。
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是否应该整合，这是全

球性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共同挑

战。众所周知，医疗保险的职能有两项: 一是筹

资; 二是付费。无论是在全民公费医疗体制，还是

在全民社会医疗保险体制，筹资的职能要么由税

收机构，要么由社会医疗保险监管负责筹集，而且

均通过法治实现了筹资的强制性。因此，医疗保

险与医疗服务是否整合的问题，主要在医疗付费

与医疗服务的关系问题。有两种流行的模式，一

种是分离模式，另一种是整合模式。
分离模式出现在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，包括

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( 即所谓“英国”模式) 的

国家中。从 1980 年代开始，这些国家普遍开展了

医疗付费者与服务者分开的改革，并在 1990 年代

走向了所谓的“公共契约模式”。⑤ 具体而言，公

立或准公立的医疗付费管理机构( 相当于我国的

医保经办机构) ，同走向自主化、法人化或市场化

的医疗服务提供者( 包括家庭医生和医院) 签订服

务合同，为所有国民购买医疗服务。⑥ 通过医疗服

务购买者与提供者的分离，或内部市场制的建立，

全民医保体系走上了市场化之路。⑦

整合模式出现在美国，其标志是“管理型保

健”( managed care) 的兴起。在竞争的压力下，美

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出于降低交易成本、增加公司

利润的考虑，开始同医疗服务机构实现一体化、集
团化。⑧ 很 显 然，这 是 医 疗 服 务 高 度 市 场 化 的

产物。
另外一种整合模式是政府通过行政化的手

段，将医疗的筹资、支付( 拨款) 和服务提供一体

化。这种组织和制度模式既出现在未经内部市场

化改革之前的英国全民公费医疗体系( NHS ) 之

中，也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体系之中，在国

际文献中被称为“公共集成模式”，与美国管理型

保健的“自愿集成模式”相对照。⑨ 很明显，如果

通过“健康大部制”将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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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合并起来，同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出现的整合

模式，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。将一种市

场竞争的产物嫁接到行政化的等级体系之中，结

出的果子肯定会比南橘北枳还要怪异。

四、结 论

在新医改中，落实“管办分开”的原则，推进医

疗卫生行政管理和监管体制的改革，尤其是推进

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，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战略

之举。在落实管办分开的前提下，医疗供给侧完

全可以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，卫生行政部门完全

可以成为医疗卫生全行业的监管者。唯有实现公

立医院的去行政化，健康大部制方可实行。大部

制只有在管办分开制度化的框架中才能发挥积极

的作用，中国也绝然不可能例外。
综上所述，“管办分开”才是全球性医疗体制

改革的大趋势。可以说，“管办不分”也是导致中

国医疗卫生领域监管失灵的主要制度根源，而且

还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制度根源之一。落实执

政党提出的“管办分开”原则，是促进中国和谐社

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。在管办分开的前提下，

中国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必将走上

公共契约模式，而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服

务机构行使监管职能的政府机构，可以是未来“大

部制”下的国家健康委员会。
实际上，建立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呼声，近年来

可以说是此起彼伏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落实“管办

分开”的改革原则，不认清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制度

基础，不扎扎实实推进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，不理

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，那么任何单纯弘扬“大部

制”的政策建议，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公共管理的变

革，而是重回行政机构合并－分立循环的老路。□
(责任编辑:林赛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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